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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地名管理办法
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
山西省民政厅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地名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53号），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全省地名管理工作，提升地名管理规范化、标准化、科学化水平，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，更好服务人民群众生产生活，根据省政府立法工作计划安排，省民政厅启动《山西省地名管理办法》修订工作。经深入调研论证、广泛征求意见、反复修改完善，形成《山西省地名管理办法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修订背景
1997年7月2日，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86号发布《山西省地名管理办法》，正式开启我省地名管理法治化进程；2011年1月18日，省政府依据《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》对办法个别条款予以修正。现行办法实施近30年来，在规范地名管理秩序、服务城乡建设发展、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。
近年来，随着城市更新行动持续深化、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，我省城乡空间格局、社会治理场景和公共服务需求发生深刻变化，现行办法在管理体制、审批程序、文化保护、标志管理、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制度短板逐步显现，已难以适应新时代地名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求。
2022年5月新修订的《地名管理条例》正式施行，对地名管理制度体系进行了全面重构和系统优化。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名工作的重要论述，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严格对标衔接上位法规，总结提炼我省地名管理实践经验，破解地名管理难题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，省民政厅启动对现行办法的全面修订工作。
二、起草过程
自办法修订工作列入省政府规章立法预备项目以来，省民政厅组建修法工作专班，制定专项工作方案，稳步推进各项修订工作：一是深学笃行把准方向。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名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、中央及我省相关政策文件，研读新修订的《地名管理条例》，深刻把握立法核心要义，确保修订工作始终贴合上位法规精神和工作实际需求。二是借鉴经验拓宽思路。全面梳理国家及各省市地名管理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，深入学习借鉴兄弟省份先进立法经验，结合我省地名管理工作实际，优化修订思路，完善制度设计。三是深入调研摸清实情。赴全省各地开展实地调研，组织召开基层民政部门、行业主管部门、专家学者座谈会，精准掌握基层地名管理痛点、难点、堵点问题，广泛听取意见建议，夯实修订工作实践基础。四是征求意见凝聚共识。书面征求省直相关部门、市县有关部门意见建议，对反馈意见逐条梳理研究、充分论证吸纳，对存在分歧的事项加强沟通协调，广泛凝聚各方共识。在此基础上，工作专班反复打磨条款内容、集体研究审议、多次修改完善，最终形成《山西省地名管理办法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三、修订内容
修订草案共33条。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（一）健全地名管理原则。明确地名管理必须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严格遵循“四个有利于”原则，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地名命名更名、标志设置管理、文化传承保护等各环节，确保地名工作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，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局。
（二）优化地名管理体制。构建“统一监督管理、分级分类负责”的工作机制。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地名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将地名管理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，建立部门协调联动机制；厘清民政部门主管责任，住建、交通运输、水利等行业主管部门协同责任，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。
（三）规范命名更名管理。明确各类地理实体命名、更名的申请主体、批准权限与办理流程，细化命名更名规则。强调地名必须名实相符、含义健康、用字规范，严控重名同音；严禁使用不规范地名，严禁擅自命名、随意更名。
（四）建立备案公告制度。增设统一备案公告制度，依托国家地名信息库规范备案、审查、公告全流程管理。经批准的地名及时备案、依法公告，实现审批全程可追溯、信息可查询、社会可监督，强化标准地名权威性。
（五）强化地名使用管理。明确经依法批准的地名为标准地名，列明公文、证件、地图、广告等应当统一使用标准地名的六类适用情形。厘清地名标志设置、维护责任，规范门楼编码编制与标志管理，推动智慧地名标志建设。
（六）加强文化保护传承。新增地名文化保护，设立全省地名文化宣传周，建立健全地名保护名录制度。对列入保护名录的地名实行优先保护、重点管控，鼓励社会力量、科研机构参与文化保护传承、提供专业支撑，推动地名文化活化利用、创新发展。
此外，修订草案还对地名方案编制、国家地名信息库数据动态维护、地名档案数字化管理等作出制度安排，进一步健全地名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，补齐制度短板、夯实管理弱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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